
证券代码：000930 证券简称：中粮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3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中粮科技、公司、本公司：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7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7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兆泰国际中心A座22层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江国金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安徽淮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91人，代表股份数 1,080,124,77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82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报到登记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有2人，代表股份数1,035,233,26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64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9人，代表股份44,891,5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81%。
4.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89人，代表股份44,891,51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181%。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76,686,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17%；反对3,133,8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01％；弃权 3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453,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418%；反对3,133,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810%；弃权 3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72%。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76,715,6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44%；反对3,129,26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7%；弃权 27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9%。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482,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058%；反对3,129,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707%；弃权 27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35%。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76,578,4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17%；反对3,264,86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23%；弃权 28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345,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002%；反对3,264,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728%；弃权 28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71%。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76,559,0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99%；反对3,255,66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4%；弃权 3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325,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569%；反对3,25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523%；弃权 3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08%。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76,635,6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70%；反对3,266,46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24%；弃权 22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402,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276%；反对3,266,4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763%；弃权 22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1%。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26年度预算及经营计划》。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76,679,0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10%；反对3,126,36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4%；弃权 3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3,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445,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243%；反对3,126,3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643%；弃权 3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15%。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76,584,1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22%；反对3,260,06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8%；弃权 28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
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350,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129%；反对3,260,0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621%；弃权 28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51%。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2027年度向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35亿元综合授信的议
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1,511,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708%；反对3,162,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442%；弃权 2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9%。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511,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708%；反对3,162,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442%；弃权 2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9%。

9.审议通过了《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1,523,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980%；反对3,152,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28%；弃权 2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2%。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523,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980%；反对3,152,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28%；弃权 2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6,598,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35％；反对3,314,2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8％；弃权 2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64,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43%；反对3,314,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828%；弃权 2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2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76,618,4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54％；反对3,296,46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 2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385,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93%；反对3,296,4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32%；弃权 2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6%。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注册、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事宜的议
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76,599,3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36％；反对3,312,26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7％；弃权 2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366,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67%；反对3,312,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784%；弃权 2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9%。

上述第8、9项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COFCO Bio-chemical Investment Co., Ltd.大耀香
港有限公司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由安徽淮河律师事务所尹现波、张小曼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股东会审议的事项、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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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无征集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7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科大天工大厦B座6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6
138,767,094

47.220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肖枫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刘涛女士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68,910
比例（%）
99.6409

反对
票数

472,584
比例（%）
0.3405

弃权
票数
25,600

比例（%）
0.0186

2.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67,710
比例（%）
99.6401

反对
票数

472,784
比例（%）
0.3407

弃权
票数
26,600

比例（%）
0.0192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69,910

比例（%）

99.6417

反对

票数

470,184

比例（%）

0.3388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95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70,310
比例（%）
99.6420

反对
票数

470,184
比例（%）
0.3388

弃权
票数
26,600

比例（%）
0.0192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69,910
比例（%）
99.6417

反对
票数

470,184
比例（%）
0.3388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95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70,310
比例（%）
99.6420

反对
票数

470,184
比例（%）
0.3388

弃权
票数
26,600

比例（%）
0.0192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41,330
比例（%）
99.6211

反对
票数

499,164
比例（%）
0.3597

弃权
票数
26,600

比例（%）
0.0192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36,330
比例（%）
99.6175

反对
票数

504,164
比例（%）
0.3633

弃权
票数
26,600

比例（%）
0.0192

2.08、议案名称：《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38,210
比例（%）
99.6188

反对
票数

503,684
比例（%）
0.3629

弃权
票数
25,200

比例（%）
0.0183

2.09、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70,930
比例（%）
99.6424

反对
票数

469,564
比例（%）
0.3383

弃权
票数
26,600

比例（%）
0.0193

2.10、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68,130
比例（%）
99.6404

反对
票数

464,564
比例（%）
0.3347

弃权
票数
34,400

比例（%）
0.024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38,267,530 99.6399 472,964 0.3408 26,600 0.019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70,510
比例（%）
99.6421

反对
票数

472,984
比例（%）
0.3408

弃权
票数
23,600

比例（%）
0.017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71,510
比例（%）
99.6428

反对
票数

471,964
比例（%）
0.3401

弃权
票数
23,620

比例（%）
0.017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72,010
比例（%）
99.6432

反对
票数

471,484
比例（%）
0.3397

弃权
票数
23,600

比例（%）
0.0171

7、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鉴证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71,510
比例（%）
99.6428

反对
票数

471,984
比例（%）
0.3401

弃权
票数
23,600

比例（%）
0.0171

8、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36,410
比例（%）
99.6175

反对
票数

473,084
比例（%）
0.3409

弃权
票数
57,600

比例（%）
0.041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6-2028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59,130

比例（%）

99.6339

反对

票数

450,364

比例（%）

0.3245

弃权

票数

57,600

比例（%）

0.0416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236,130

比例（%）

99.6173

反对

票数

472,964

比例（%）

0.3408

弃权

票数

58,000

比例（%）

0.041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
定价原则》

《发行数量》

《限售期》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
排》

《上市地点》

《决议有效期限》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

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

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及鉴证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2026-2028年）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
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8,330,941

8,329,741

8,331,941

8,332,341

8,331,941

8,332,341

8,303,361

8,298,361

8,300,241

8,332,961

8,330,161

8,329,561

8,332,541

8,333,541

8,334,041

8,333,541

8,298,441

8,321,161

8,298,161

比例
（%）

94.3575

94.3439

94.3688

94.3733

94.3688

94.3733

94.0451

93.9885

94.0098

94.3804

94.3487

94.3419

94.3756

94.3869

94.3926

94.3869

93.9894

94.2467

93.9862

反对

票数

472,584

472,784

470,184

470,184

470,184

470,184

499,164

504,164

503,684

469,564

464,564

472,964

472,984

471,964

471,484

471,984

473,084

450,364

472,964

比例
（%）

5.3526

5.3548

5.3254

5.3254

5.3254

5.3254

5.6536

5.7102

5.7048

5.3184

5.2617

5.3569

5.3571

5.3455

5.3401

5.3458

5.3582

5.1009

5.3569

弃权

票数

25,600

26,600

27,000

26,600

27,000

26,600

26,600

26,600

25,200

26,600

34,400

26,600

23,600

23,620

23,600

23,600

57,600

57,600

58,000

比例
（%）

0.2899

0.3013

0.3058

0.3013

0.3058

0.3013

0.3013

0.3013

0.2854

0.3013

0.3896

0.3013

0.2673

0.2675

0.2673

0.2673

0.6524

0.6524

0.656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其中议案1-6、议案8、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

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燕超、蔚霞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002228 证券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2026-027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点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上午9:15至9:

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2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晓光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同安商务大厦2号楼19楼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16名，代表股份总数552,051,4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7.5491%。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511,266,2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036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313人，代表股份40,785,2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5129%。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黄臻
臻律师和邢志华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50,901,4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7917%；反对943,456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709%；弃权20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3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635,24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1802%；反对 943,45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32%；弃权206,6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66%。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50,901,4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7917%；反对944,456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711%；弃权20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3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635,24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1802%；反对 944,45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57%；弃权205,6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41%。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50,566,1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7309%；反对1,299,667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2354%；弃权18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3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299,938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3581%；反对1,299,667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66%；弃权185,7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3%。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50,910,3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7933%；反对917,956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663%；弃权22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4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644,14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2020%；反对 917,95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07%；弃权22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3%。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50,927,3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7964%；反对948,856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719%；弃权17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3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661,14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2437%；反对 948,85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65%；弃权175,3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98%。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应抵押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50,530,1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7244%；反对1,316,567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2385%；弃权204,7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3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263,998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2700%；反对1,316,567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80%；弃权204,7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50,460,4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7118%；反对1,341,167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2429%；弃权249,8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4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194,282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0990%；反对1,341,167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884%；弃权249,85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26%。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9,183,2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6.0720%；反对 1,357,467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3283%；弃权244,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5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183,238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0720%；反对1,357,467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83%；弃权244,6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97%。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50,462,3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7121%；反对1,351,467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2448%；弃权23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43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196,138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1036%；反对1,351,467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36%；弃权237,7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28%。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黄臻臻律师和邢志华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
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002292 证券简称：奥飞娱乐 公告编号：2026-023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7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9:15至15:00的任

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 62号侨鑫国际金融中心 37楼A会议

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蔡晓东先生；
（六）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
（七）本次相关议案的公告全文和会议通知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八）会议合法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参加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27人，代表股份626,073,3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不享有表决权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量及自愿放弃表决权的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下同）的42.574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
东 4人，代表股份 614,421,8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782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23
人，代表股份11,651,4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2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25人，代表股份 11,651,6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2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23人，代表股份 11,651,4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23%。

（二）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3,669,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0%；反对 2,118,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83%；弃权 2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47,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3669%；反对2,11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793%；弃权 2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37%。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3,671,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3%；反对 2,101,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56%；弃权 30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49,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3841%；反对2,10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326%；弃权 30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33%。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3,683,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83%；反对 2,08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31%；弃权 30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1,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880%；反对2,08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978%；弃权 30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42%。

（四）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3,643,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19%；反对 2,058,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88%；弃权 37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1,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455%；反对2,05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687%；弃权 37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58%。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3,666,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55%；反对 2,106,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65%；弃权 30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44,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3412%；反对2,10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806%；弃权 30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82%。

（六）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3,600,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50%；反对 2,156,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44%；弃权 3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8,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730%；反对2,15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080%；弃权 3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89%。

（七）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7.01《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3,568,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0%；反对 2,169,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6%；弃权 33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47,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044%；反对2,16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222%；弃权 33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34%。

7.02《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3,540,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54%；反对 2,209,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29%；弃权 32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8,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624%；反对2,20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621%；弃权 32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56%。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申林平、吴少卿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12 证券简称：川发龙蟒 公告编号：2026-026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以

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已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于 2026年 5月

27日14:50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15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王利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62 人，代表股份 852,282,9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149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489,299,1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920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54人，代表股份 362,983,7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288%。

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5,061,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27%；反对 6,894,58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90%；弃权 3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50,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6980%；反对6,694,9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929%；弃权3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9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4,063,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56%；反对 7,701,58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36%；弃权 5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52,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902%；反对7,501,9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756%；弃权5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42%。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37,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95%；反对14,890,90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72%；弃权 45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26,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375%；反对14,691,3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4019%；弃权45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06%。

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9,057,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93%；反对9,290,

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6%；弃权391,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89,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790%；反对9,090,8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327%；弃权3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83%。

公司关联股东王利伟、宋华梅、吕娴、段峰、朱光辉、何丰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股
数为3,543,925股。

5、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8,867,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69%；反对9,512,

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08%；弃权358,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99,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604%；反对9,313,0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916%；弃权35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0%。

公司关联股东王利伟、宋华梅、吕娴、段峰、朱光辉、何丰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股
数为3,543,925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楹、郝智文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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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1%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来源。本次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4元/

股（含）。按照回购资金总额的上下限及回购价格上限12.4元/股（含）计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4,
838,710 股至 9,677,419 股，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实施完毕或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
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26
年2月24日起至2027年2月23日止。内容详见公司在选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事实发生之日起3个交易日
内予以披露。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6年 5月 26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4,
16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约为 1.1%，其中，最高成交价为 8.5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37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109,700,388.78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实施情况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上市公

司股份回购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
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